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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研发〔2025〕5 号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
关于开展 2026 年教育部重庆高等研究院校企
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、发展改革委、科技局、经济信息委、财

政局、人力社保局、国资监管机构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

盛经开区管委会有关部门，各有关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服务培育发展新质生

产力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

才发展，根据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 年）》等文

件精神，决定组织开展 2026 年教育部重庆高等研究院校企联合人

才培养和科研攻关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重庆高研院项目”）申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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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教育部重庆高等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重庆高研院”）是教育

部统筹布局建设、重庆市人民政府举办主管、政产学研用多方主

体参与的新型合作平台。重庆高研院聚焦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

群体系建设，依托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项目运行，促进

高水平高校、优势学科与重点行业和头部企业强强联合，一体推

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、高层次人才培养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推

动重庆科技创新、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

1.企业：在重庆市登记注册的企业；能够提出技术需求和人

才需求，遴选企业导师；能够做好师生进入企业学习科研期间的

条件保障（食宿、办公场地等）。

2.高校：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硕士、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国

内高水平大学；能够承担育人主体责任，具有丰富的研究生培养

经验。鼓励市外高水平大学与在渝高校联合企业申报。

（二）项目要求

1.项目研究内容应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、新一代电子信

息制造业、先进材料三大领域，具备培养一定数量高水平硕士、

博士研究生的承载能力；

2.校企合同总经费不低于 50 万元（企业已与高校签订横向科

研项目合同，并且拨付至高校的科研经费不少于 20 万元），合同










